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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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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建设背景
开江县作为优质猪肉生产基地，全县畜牧产业占农业产值的40%以上，2024年全县生猪出栏预计40万头，2025年东方希望方居庙10万头养殖厂建成后，全县生

猪出栏将突破50万头。目前开江县现有生猪屠宰企业2家，其中A级1家，B级1家，结合目前生猪出栏和消费实际需求，现有的屠宰设置屠宰量无法满足需求。本项

目的迁建将新增20万头/年的标准化屠宰能力，有效填补现有产能缺口，并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提升处理效率，确保县域生猪产业链条的顺畅衔接。

旨在实现三大目标：一是补齐屠宰产能短缺，满足开江县生猪出栏量和消费需求；二是响应农业农村部门关于生猪屠宰管理新要求，彻底解决环保与邻避矛盾；

三是为响应四川省“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导向，推动屠宰行业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升级为自动化屠宰生产线，达到国家A级屠宰企业标准。

p项目建设依据
《开江县“十四五”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中，将生猪产业列为重要的民生产业与县域经济发展支柱之一。同时《达州市开江县后厢“稻田+”农

文旅融合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将该项目纳入重点项目安排表。

项目已取得开江县发展和改革局的项目备案，项目代码：2411-511723-04-01-258745。

生猪定点屠宰设置方案已经取得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批复（川农函〔2025〕43号）。

p项目阶段
目前项目处于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意见书阶段，根据相关要求，编制本论证报告。

p论证内容
本项目为迁建项目，已经纳入《达州市开江县后厢“稻田+”农文旅融合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因规划未明确

具体位置，且作为邻避设施对选址有特定要求，致使规划依据不足，需开展规划选址论证。



二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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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开江县任市镇明亮生猪定点屠宰有限责任公司迁建项目。

项目业主：开江县任市镇明亮生猪定点屠宰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额：3000万元。

项目建设地点：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任市镇和平社区。

项目建设内容：屠宰间3000平方米、待宰间3000平方米、隔离间200平方米、无害化处理200平方米、污水处理1100平方米、办公室及住房650

平方米、冻库2100平方米、卫检室80平方米及停车场。主要用于生猪屠宰，产品为白条肉和冷鲜肉。建筑物主要结构为钢架结构，设备选型及技

术标准：引进全自动化生产线，不使用桥式劈半锯、敞式生猪烫毛机等生猪屠宰设备，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屠宰生猪20万头的生产能力。

项目用地规模：项目总用地规模2.4329公顷。

权属性质 总计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合计

耕地 林地

小计 水田 旱地 乔木
林地

河流
水面

国有土地合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集体土地合计 2.4329 0.0000 2.1904 2.1904 0.0000 0.1643 0.0000 0.0782

合计 2.4329 0.0000 2.1904 2.1904 0.0000 0.1643 0.0000 0.0782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表 单位：公顷（0.0000）



三 项目建设必要性

2.化解区域环境冲突，保障民生权益的迫切需求
原屠宰场地处任市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周边拓展空间受限，现有厂区难以承载20万头生猪的产能扩张需求，同时面临环保设施更新滞后与城

镇快速发展矛盾的困境。迁建至新位置后，可依托规范的卫生防护隔离带和现代化污水处理系统，从根本上解决邻避问题，实现企业发展与民生

福祉的协同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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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段交通现状照片

3.响应产业政策升级，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必然要求
当前设施难以满足生猪屠宰行业标准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工艺流程封闭性不足，质量追溯体系存在缺陷，制约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新

项目通过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监管系统，将彻底实现全流程无菌化操作与数字化溯源管理，显著提升肉制品卫生安全等级，全面契合国家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对屠宰企业规范化运营的强制性规定，为区域“菜篮子”工程提供可靠支撑。

原规划过境公路示意图

4.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
开江县作为川东北地区重要生猪生产基地，亟待补齐屠宰加工能力短板以贯通产业链条。现有分散化屠宰模式导致资源浪费与附加值流失，

制约养殖户增收空间。本项目通过建设规模化屠宰中心并配套冷链物流设施，可大幅提升本地生猪就地转化率，减少跨区域流通损耗，强化产业

辐射带动效应。项目的实施响应了四川省畜禽屠宰行业集约化布局导向，对构建“产加销”一体化现代农业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p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补齐屠宰产能短缺，满足生猪出栏量和消费需求

结合目前生猪出栏和消费实际需求，现有的屠宰设置屠宰量无法满足需求。供需失衡不仅制约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更直接影响县域内肉类

市场的稳定供应和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本项目的迁建将新增20万头/年的标准化屠宰能力，有效填补现有产能缺口，并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提

升处理效率，确保县域生猪产业链条的顺畅衔接。



四 政策符合性分析

n 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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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

农产品仓储运输：农林牧渔产品储运、保鲜、加工与综合利用建

设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

n 符合国家现行土地供应政策

根据《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

本）》，本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或禁止用地项目，符合国家现行

土地政策。



比较因素 方案一 方案二

规划
符合性 符合规划引导方向，但需用地规划调整 符合规划引导方向，但需用地规划调整

市场情况 距离相近，生猪供应及消费市场影响差异不大 距离相近，生猪供应及消费市场影响差异不大

用地条件 占用耕地较少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

占用耕地较多、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

卫生防护距离 100米安全防护距离内无住户、选址地对环境的
影响可接受、远离水源保护区

50米安全防护距离内有农居点且位于主导风下风向、
不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远离水源保护区

污水排放
污水排放通过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统一处
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此外，雨水亦经过收

集后汇入市政雨水主干管网

污水排放通过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统一处理后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此外，雨水亦经过收集后汇入

市政雨水主干管网

基础设施 距离主干路近，水电供应及污水管网接入方便 距离主干路远，水电供应及污水管网接入成本高

运营成本 交通便捷，运输成本低 交通相对不便，运输成本高

发展潜力 左侧有拓展空间 左侧为农居点，其他方向
无拓展空间

防灾安全 地形地貌均较为稳定，地质条件良好，且均位
于洪涝风险控制线范围之外

地形地貌均较为稳定，地质条件良好，且均位于洪
涝风险控制线范围之外

选址建议 建议选址 不建议选址

（一）选址方案的选取

2.项目选址方案比选

五 项目选址方案合理性分析

6
两个比选方案位置示意图

 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比选情况一览表



（一）选址方案的选取

3.项目选址方案推荐

五 项目选址方案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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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方案一优势更加明显，具体体现以下几点：

1）完全避开居民区与水源地，选址地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

2）用地规模充足且成本可控;

3）周边基础设施完善，污水管网可短距离新建；

4）临近主干道，生猪运输效率高。

小结：建设项目选址方案建议采纳方案一 方案一周边环境示意图

同时，方案一选址还满足如下条件：

1）位于洪涝灾害控制线之外，符合避让及管控要求；

2）污水排放不会对新盛河的水质及其周边乃至下游区域造成显

著影响；

3）卫生防护距离达到要求，根据环评结果，选址地对环境的影

响在可接受范围。



（二）选址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五 项目选址方案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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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址和生猪屠宰管理相关规定的符合性分析

（1）选址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符合性分析
第二条：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

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
宰活动。

第十一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与屠宰规模
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

第八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选址，应当符合国家
和省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动物防疫、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要求，远离医院、幼儿
园、学校、敬老院、社会福利机构、居民集中住宅区及畜禽养殖场等场所。禁止
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法定保护区域内设置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
小型生猪屠宰场点。

第九条：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
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2）选址和《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符合性分析

选址工程水源通过市政给水管道接入两根DN150的给水管，接管
处水压为0.35MPa。采用生产生活用水与消防用水分开设置的给水系
统。生产生活给水引自市政自来水管网，室外给水采用环状管网布局。
经核实，生产生活给水管网的水质、水量、水压均能满足用水要求，
且市政供水系统具备可靠的应急供水能力，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供水不
间断。

本项目选址远离医院、幼儿园、学校、敬老院、社会福利机构及畜禽
养殖场等场所，且远离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任市镇徐家堡水库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最近边界直线距离为2千米），不涉及自
然保护区，符合《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第八条中关于选址远离
特定场所的规定。选址处的水源通过市政给水管道接入，水质水量水
压均能满足屠宰厂的生产生活用水要求，且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满足《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第九条中关于水源充
足及水质标准的规定。  

本项目情况

小结：选址符合生猪屠宰管理相关规定



（二）选址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项目选址地段的地形地貌较为稳定，未发现明显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经与自然资源局地灾科核实，项目选址区域为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因此，新建项目必须编制项目选址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并承诺在供地前完成报告编制，并采

取合理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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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与地质灾害风险分布关系图

五 项目选址方案合理性分析

6.项目选址与地质灾害防治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选址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通过项目选址与开江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其中：永久基本农田数据为核实处置

成果）的叠加对比分析，本次项目选址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项目选址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

7.项目选址与“三区三线”的符合性分析



（二）选址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五 项目选址方案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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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综上所述，项目选址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未涉及规划中的强制性

内容。此外，该项目符合行业管理规定，满足

污水排放标准，并遵循卫生防护距离等相关规

定。因此，本次分析认定：

项目选址在法定规划层面及厂址选择

原则上均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综合考虑选址和

生猪屠宰管理相关规定

周围环境以及卫生条件

防洪要求

污水排放要求

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地质灾害防治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符合性分析



（一）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项目位于任市镇和平社区，距离开江县中心城

区现状建成区直线距离约38公里，不涉及现状建设用

地，不涉及拆迁安置人口，项目建设对开江县现状建

成区无直接影响。

六

拟选址位置 拟选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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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开江县现状建成区

38
公

里

选址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本项目不涉任市镇现状建设用地，不涉及拆迁

安置人口，本项目实施，对任市镇现状建设用地无

直接影响。

2.对任市镇现状建设用地的影响分析



（二）对规划的影响分析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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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开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影响识别

选址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2.对《达州市开江县后厢“稻田+”农文旅融合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影响分析论证

（1）项目选址对开江县域城镇体系的影响：本项目属于农副产品加工，符合“任市镇作为中心镇，以发展商贸、集散、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

工贸物流型重镇，是东向对外协作门户”的定位，对任市镇发展具有正面影响。

（2）项目选址对开江县空间管制的影响：根据建设项目与底线管控线的叠加分析，本项目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洪涝风险控

制线，处于位于地质灾害低风险区。

（3）项目选址对县域交通体系规划的影响：本项目为屠宰厂项目，通过入厂道路与周边道路进行连接，对现状交通体系无直接影响。因此，

项目建设对县域交通体系规划无直接影响。

建设项目已纳入《达州市开江县后厢“稻田+”农文旅融合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重点项目清单。项目选址不涉

及该片区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内容，不涉及底线管控内容。项目的建设有助于促进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有利于促进

片区产业发展。

小结，本项目选址符合涉及区域相关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生猪养殖业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片区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对城乡建设具有一定的正面有利影响，建议同意该项目选址。



p 项目对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项目对水环境、空气环境、声环境、生态影响均为可接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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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分析七

p 项目对社会环境可能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将新增本地就业岗位，并带动冷链物流、饲料加工

等关联产业发展，显著提升任市镇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价值。

p 项目建设对土地利用可能的影响
整体上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p 项目建设对文物古迹的影响
通过向文物保护部门和当地村民问询，本次项目拟选址范围不涉

及文物古迹保护单位。

p 项目建设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寺庙宗教的影响
本次项目选址范围及周边临近区域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

宗教设施，分析认为项目建设不会对当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不会对当

地宗教文化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p 项目建设对饮用水源保护地的影响
项目区与任市镇徐家堡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边界

最小距离为2千米，远超法定1千米防护要求。本次项目选址范围不会对当

地饮用水源保护地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p 项目建设对矿产资源的影响
通过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实，本次项目选址范围不涉及重要的

矿产资源压覆。

p 项目建设对其他生猪养殖屠宰点的影响
总体发展看，整体上为促使其他生猪养殖屠宰点进行技术升级和

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动整个生猪养殖屠宰行业的发展。



论证结论：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农产品仓储运输：农林牧渔产品储运、保鲜、加工与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根据《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或禁止用地项目， 符

合国家现行土地政策。项目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符合集约节约用地的相关要求；项目选址与《开江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强制性内容无直接冲突，符合《开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原则要求；项目建设，有利于

推动产业升级与标准化生产，带动周边生猪养殖，赋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符合区域发展的长远利益，符合《开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和《达州市开江县后厢“稻田+”农文旅融合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发展定位及相关要求。因此，

该项目选址合理，体现了对规划的贯彻落实。

综上所述，项目用地做到了节约集约用地的相关要求，项目选址符合相关规划的要求，本项目的实施，

符合相关规划的原则要求，体现了对规划的贯彻落实，符合区域发展的长远利益，对总体规划、保护规划

与城乡建设具有一定的正面有利影响，建议同意该项目选址。用地范围以核定的宗地边界为准。

论证结论和建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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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县任市镇明亮生猪定点屠宰有限责任公司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要求，项目选址具有规划合理合法性。本项目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噪声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切实可行，能够保证达标排放。安全

措施规范，可以有效防治安全事故的发生。达标排放的各类污染物对外部水环境、大气环境所构成的影响处于可接受范围，污染物的排放

满足容量的限制要求，不改变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属性。


